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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中国国际医疗设备设计与技术展览會的知识产权保护 
 主办单位博闻 (UBM Canon)已制订措施处理由主办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举办的展览会（「展览会」）中关于参展产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投诉。该措施旨在于协助个别参展商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和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 
 本简介所列各项规则与规定是参展商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参展合同的一部份及补充条款。本简介已上载于主办单位网址 http://medtecchina.com。 
 措施摘要 
 

1. 如果您要投诉自身的知识产权被侵犯，应向展览营运办事处提出。 
 

2. 如果您在展位接到投诉，应将投诉转介给展览营运办事处。 
 

3. 投诉人向展览营运办事处投诉时，应提供下列书面证据以证实其投诉：- 
 

a) 商标 – 可在中国法院执行的有效商标注册证原件或认证复件, 包括任何续期证书或续期证明。 
 

b) 注册设计 – 可在中国法院执行的有效设计注册证原件或认证复件, 包括任何续期证书或续期证明。 
 

c) 专利 – 可在中国法院执行的有效专利授权证原件或认证复件, 包括任何续期证书或续期证明, 连同由投诉人的中国专利代理人或法律顾问发出的书面意见，证明该中国专利为有效并被参展商于展览会展示的展品侵权。 
 或 
 

d) 中国法院针对侵权货品的命令。 
 

e) 如果由知识产权拥有者之代理人代表提出投诉，应提交代表委托书或授权书。 

 此外，投诉人应提交一份已填妥的「投诉表格」，列明投诉细节，包括：参展商名称、展位编号、日期、投诉人名称、投诉性质的简述、及被投诉产品/照片/产品目录等的描述。 
 

4. 如果主办单位根据上述提供之书面证据, 认定投诉人之知识产权为有效而被投诉之参展商需要答辩, 主办单位会通知有关参展商，并要求该参展商马上从该摊位移除有关物品，且不得在此后的展览期内再展示，除非该参展商有证据证明其有权展示有关货品，而主办单位对其提出的证据感到满意。不过，以上行动只是协助调解投诉人及被投诉之参展商于展览会之纠纷, 不得被视为认定该参展商确实侵犯了投诉人的知识产权。如有需要，投诉人及参展商应寻求独立法律意见及要求中国法院作出适当的判令。 

 

5. 如果投诉人出示由中国法院发出的关于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货品的判令，主办单位会要求参展商马上从该摊位移除有关物品，且不得在此后的展览期内再展示，除非该参展商能提出证据令主办单位相信相关货品不受该判令的影响，或即使该判令作出规定，他们仍有权展示相关产品或材料。 
 

6. 如果参展商拒绝依照上文第 4及 5段所列指引合作，主办单位有完全及绝对酌情决定权终止该参展商的参展权, 而不退还该参展商已支付的参展费用，并禁止该参展商、其任何母公司、联营公司、分支机构和/或附属公司参与主办单位未来举办的任何及/或所有展览会。 
 

7. 所有投诉人及参展商都明确了解，主办单位、其雇员及代理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须为参展商或其它人士侵犯任何知识产权而承担责任。虽然主办单位会采取合理的行动要求参展商尊重投诉人的知识产权，主办单位无法断定侵权行为是否确实发生。如有需要，投诉人及参展商应寻求独立法律意见及要求中国法院作出适当的判令。  
 

8. 投诉人同意承担因投诉人提出的投诉而导致或由其后果而产生或不论如何引致对主办单位作出的任何种类的一切申索、责任、损失、赔款、费用(包括法律费用)及任何收费，向主办单位作出弥偿，以免主办单位受到损害。 
 主办单位明确保留不时修订本简介规则和规定的权利。 


